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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报销指南

《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顺职大发〔2025〕17 号）》

一、适用范围

差旅费定义：指因公务到常驻地（大良街道、伦教街道）以

外地区出差期间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

内交通费（不含因公出国出境费用）。

适用人员：因公务到常驻地（大良街道、伦教街道）以外地

区出差的教职工。

适用费用：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

费。

排除范围：因公出国（境）费用、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

目的的差旅活动、变相旅游等（第二条）。

二、报销标准

（一）城市间交通费

1.交通工具等级（依据附件 1）：

交通

工具

级别

火车(含高铁、动车、

全列软席列车)

轮船

(不包括旅游船)
飞机

其他交通工具

(不包括出租小汽车)

校领导

正高职称人员

软席(软座、软卧)

高铁/动车一等座

全列软席列车一等软座

二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中层副职以上干部

副高职称人员

硬席(硬座、硬卧)

高铁/动车二等座

全列软席列车二等软座

三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其他人员

硬席(硬座、硬卧)

高铁/动车二等座

全列软席列车二等软座

三等舱
原则上

不乘坐
凭据报销



2

2.其他交通工具(不包括出租小汽车）

* 学校派车：执行车队的用车标准，使用校内转账的形式报

账。

* 校外租车和乘坐公交汽车要求凭据报销。

* 自驾私车：按照学校到目的地之间的实际往返行程据实领

取交通补助（附件 2）。

油车：2.5 元/公里（需提供高德/百度地图里程截图）

其他车型：1.5 元/公里

佛山市内：≥50 公里：按实际里程

< 50 公里：需特别说明必要性

3.禁止情形

* 阳江、汕头等 10 市及省外出差不得自驾

* 私自增加车辆数（5 人以下超 1辆）需审批

多名出差人员同时参加同一公务时，申请驾驶私车的应当拼

车前往，5 人(含)以下的，原则上不得超过一辆，若有特殊情况，

需经项目资金审批人审批同意。

4.特殊规定

* 从严控制乘坐飞机，超规定等级需经项目资金审批人事先

批准

* 乘坐交通工具每人每次可以购买交通意外伤害保险 1 份。

（二）住宿费

* 出差人员应当在职务级别对应的住宿费上限以内，选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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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经济、便捷的宾馆住宿，凭据报销。

* 允许在经批准的出差天数和规定的住宿费限额标准之内,

按实际住宿天数将较高和较低价位的房费统筹使用。

限额标准（依据附件 3）：省内七市（广州、深圳等）：校

领导/正高职称人员 550 元/天，其他人员 450 元/天。

省外城市：如北京校领导 650 元/天，其他人员 500 元/天（第

七条）。

（三）伙食补助费

佛山市外：100 元/天标准（包干使用）

佛山市内：100 元/天（凭餐饮发票据实报销）

会议/培训包餐则扣除当天补助（第九条）。

（四）市内交通费

定额包干：80 元/天，按自然天数计算（第十条）。

特殊情况：

* 使用学校派车、校外租车或自驾私车时，不重复报销目的

地市内交通费。

* 参加会议/培训：按报到或返程各 1天计发，当天往返的

按 1 天计发。

（五）特殊情形处理

无住宿发票：（如住家中、边远地区）需说明情况并经审批，

可报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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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往返：当天往返但公务活动超过半天的可报销午休房

（房费限额 50%）

回家省亲：出差期间回家省亲需说明情况并经审批，扣除相

关天数后报销

三、不予报销的费用

1.超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如未经批准乘坐飞机），超支

部分自理（第四条、第十二条）。

2.非公务机票，且无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下载的出行日期

同一航班、同一舱位机票价格截图。

3.游览、非工作需要的参观、公款宴请、礼品等（第十四条）。

四、报销流程

（一）事前审批：

实行“先审批后出差，一事一批”，填写《顺德职业技术大

学出差审批表》（附件 4），经项目资金审批人批准（第三条）。

（二）报销材料：

1.必备材料：出差审批表、城市间交通票据、住宿费发票、

相关文件等。

2.补充材料：

* 租车费需附出租单位提供的行程明细清单（第十二条）

* 超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事先批准的，按批准金额报销；

未事先批准的，按实际费用与规定等级标准孰低原则报销。报销

时需提供官网价格对比截图（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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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调研：需提供《出差情况明细表》（附件 5）或调研

报告（第十二条）；

* 会议/培训：需提供通知文件（第十一条）。

（三）财务报销：

登录财务网上报销系统 →填写差旅报销单 →上传材料 →

提交审批

* 时限要求：差旅活动结束后及时报销（第十三条）。

五、重要提示

* 自驾私车风险自负：车辆相关费用及交通风险由驾车人承

担（第十六条）。

* 禁止变相补贴：不得以交通费名义发放补贴（第十六条）。

* 特殊项目规定：科研横向/纵向到账项目按独立管理规定

执行（第十七条）。

* 内部公示制度：各部门需对伙食补助、市内交通费等建立

公示机制（第十五条）。


